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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7:00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楚江集团”）提交的《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提议函》，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

避免造成股价异常波动，现将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高比例送转方案基本情况 

1、高比例送转方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提议理由： 

基于对公司发展的良好预期，结合公司资本公积余额较为充足的情形，考

虑到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为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发展成果，在符合

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提出利润分配预案。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 

每十股 0 0 10 

分配总额 

以截止 2017 年 6月 30日的公司总股本 534,604,028 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534,604,028股。 

提示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股本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

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高比例送转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是在保证

公司正常运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和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投资者回报的情况下提出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

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确定

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及公司做出的相

关承诺。 

3、高比例送转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1）高送转方案符合公司行业特点和战略规划 

公司于2007年9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4年实现了楚江集

团旗下全部经营性资产的整体上市，2015年收购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顶立科技”），公司已初步形成了基础材料和军工新材

料两大业务板块；在基础材料领域，公司通过近几年的深耕细作，运

营管理能力得到提高，规模和绩效持续提升，公司的铜合金板带材和

铜合金线材稳居市场第一位，行业龙头地位得到巩固；在军工新材料

领域，公司积极发挥在军民融合、民参军方面的创新研发团队优势、

材料工艺和装备工艺相结合的技术优势，以及产品和客户优势，主要

产品在高、精、尖上形成突破，顶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新型热工

装备的龙头企业。 

随着公司未来在基础材料和军工新材料积累的优势不断扩大，以

及行业地位进一步稳固，行业的并购、整合将是未来的战略发展需要，

而目前较小的股本规模对未来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公司有必要在此

基础上扩充股本。 

（2）高送转方案与公司的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在楚江集团整体上市、收购顶立科技以及2016年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获得了持续稳定增长，其中：2014年、2015年、

2016年、2017年1-3月份分别实现净利润5,240万元、7,045万元、

18,740万元和8,222万元，2015年净利润增长率为34%，2016年净利润

增长率为166%，根据初步预测，2017年1-6月份将实现净利润为14,216

万元-18,165万元，同比增长率为80%-130%(详见2017年4月25日披露



 

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此同时，通过历年积累，公司

的每股资本公积金为3.98元。公司认为，连续多年的净利润增长率水

平和充足的资本公积金与高送转方案是相匹配的，具备合理性和可行

性。 

（3）高送转方案符合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公司自2007年上市以来，送转股仅2007年和2010年两次，自2010

年至今连续7年未进行送转股，随着行业景气度的进一步提升，以及

公司内生力的不断增强，为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控股股东提出了本次利润

分配预案是符合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需求。本次利润分配

预案如能实施，将会进一步增加公司股票流动性、优化股本结构、扩

充股本规模，让广大投资者参与和分享公司的经营发展成果，促进公

司持续发展。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 

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24日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4,300,000股，受让方为安徽楚江科技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兴业信托-楚江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董事戴煜先生的关联法人新疆顶立汇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于 2017年 7月 2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2,290,000

股，受让方为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兴业信托-楚江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截止 2017 年 7 月 25 日，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兴业信托-楚江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累计购买楚江新材股票 

13,568,472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54%，成交金额合计

201,844,589 元，成交均价约为 14.876 元/股。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4-25/1203372061.PDF


 

计划已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锁定期自 2017年 7月 25日起 12个月。 

除上述以外，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在高比例送转方案披

露前 6 个月内的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2、未来 6 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高比例送转方

案披露后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减

持股份不超过总股本的 5%（含 2017 年 7 月 24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向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兴业信托-楚江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减

持的 4,300,000 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

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截止本预案披露公告日，公司未收到其他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 6 个月内的减持意向，若触及相关减持

行为，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公司净资产收益

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

由于公司股本规模扩大，公司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将同比例摊薄。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精诚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77 号）文件核准，安徽楚江

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相关资产；同时向楚江集团、孙昌好、姜彬、阮诗宏、袁

浩杰、卢旭 6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发行数量为 72,163,374 股，前述股份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锁定期三年，2017 年 7 月 10 日解禁。 

3、2015年 12 月 23 日，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共发行股份 46,511,618 股，分

期解禁，2016 年 12 月 23 日，上述股份中的 18,054,326 股已经上市



 

流通，2017 年 12 月 23 日，上述股份中的 7,607,802 股可上市流通。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89,889,036 股，限售期 12

个月，2018 年 1 月 20 日，该部分股份可上市流通。 

4、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参与沟通讨论董事的个人

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提交的《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提议函》后，董事姜纯先生、盛代华先生、王刚先生、龚寿

鹏先生参与了对上述议案的讨论并书面签字确认，承诺在董事会正式

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公司控股股东楚江集团承诺在公司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

的范围，对知悉本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

的告知义务，并进行了备案登记。 

五、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盖章的《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函》。 

2、董事姜纯先生、盛代华先生、王刚先生、龚寿鹏先生签字的

《关于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确认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